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

科研成果出版项目评审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

第1条 为提高北京市文物局（以下简称局）科学研究水平，促进青年学术人才养成，局设立“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出版项目）。为完成和规范评审工作，局成立“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并制定本规则。评委会依据本规则进行工作。

第2条 评委会由局组织成立和领导监督，由局属单位、机关处室相关人员组成，负责对每年度的青年出版项目进行汇总、审阅、评议，并初步确定资助出版的项目。

第3条 评委会接受局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指导。

第4条 评委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和秘书组组成。主任委员可根据评审工作实际需要，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业务处室领导等担任特邀评委，参与评审工作。

第5条 评委会负责人员及秘书组的构成与职责：
1、 主任委员1名，由主管科研工作的副局长担任，负责评委会的领导工作；

2、 副主任委员2名，由局科研部门负责人和一名专家学者担任，负责评委会管理、委员遴选换届和将初步确定的资助出版项目名单报主任委员和局长办公会审定等具体工作；

3、 秘书组，由3至5人组成，常设在局科研部门，负责评委会的召集、评委会会议的召开、评审结果的汇总和审定消息的发布等日常工作。秘书组成员具有表决权。

第6条 评委会委员应当具备以下全部条件：

1、 局属单位、机关处室在职业务人员；

2、 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 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和较高的科研水平；有某一领域的研究专长，并熟悉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学术前沿；有积极参与评审工作的愿望和能力；有较强的协作精神和表达能力。

第7条 评委会由15至20人组成，其中未满45周岁的委员应占委员总数的80%。委员任期三年，每三年进行一次换届。

第8条 评委会委员的遴选程序：

1、 申报人填写《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申请表》一式2份，由所在单位加盖公章后报局科研部门；

2、 局科研部门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核，提出初步人选，报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局科研部门与当选人员签定责任书。

第9条 评委会委员的权利：

1、 对出版资助项目的申报情况、申报材料，以及评审过程、评审结果、局长办公会审定结果、当选项目获出版资助金额等有关情况具有知情权和相关资料查询权；

2、 在评审过程中，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充分表达个人意见；

3、 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科研项目申报局级课题，优先予以支持；

4、 个人科研成果出版，申报“北京市文物局科研成果出版项目”或“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优先予以支持；

5、 根据局安排，参与局科研课题申报、局科研成果出版资助、局年度论文评比等活动的评审工作。

第10条 评委会委员的义务：

1、 积极参与评委会工作，如期出席评委会会议，提供客观、公正、明确、有效的评审意见，并对所签署的意见负责；

2、 对于所评审的青年出版项目的书稿内容，不得对外泄露和抄袭使用；对于有保密要求的工作内容，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3、 及时向主任委员反映在评审工作中发现的违规行为；

4、 评审自己所申报的青年出版项目，主动提出回避；

5、 根据局安排，参与局组织的其他科研活动；

6、 加强个人科学研究，帮助其他青年业务人员学术成长；

7、 接受局和评委会的管理和监督。

第11条 评委会实行民主议事制度。对资助出版项目的确定采取委员和特邀评委无记名投票的形式，以得票的多少作为初步确定当年度资助出版项目的依据。

第12条 评委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也可由主任委员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临时召开全体或部分委员会议。

第13条 评委会的管理和监督：

1、 评委会接受局的管理、监督及工作部署；

2、 评委会负责人员对评审工作进行监督和协调，确保评审过程和评审结果公平、公正、客观、有效；

3、 评委会负责人员听取委员和其他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正；对有违规行为的委员，视情况予以处理；对在评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委员，酌情予以表彰。

第14条 本规则由北京市文物局负责解释。

第15条 本规则自2009年6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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